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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人民政府令

第 83 号第 83 号

宝鸡市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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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为了加强对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

的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的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促进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根据国促进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根据国

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关山草原风景名胜本办法适用于关山草原风景名胜

区（以下简称风景区）的规划、建设、保护、区（以下简称风景区）的规划、建设、保护、

利用和管理。利用和管理。

风景区具体范围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风景区具体范围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关山草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

宝鸡市人民政府文件宝鸡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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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三条　风景区应当坚持科学规划、统一　风景区应当坚持科学规划、统一

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绿色发展的原则。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绿色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第四条　陇县关山草原旅游风景区管理委　陇县关山草原旅游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简称关山管委会）负责风景区的保护、员会（简称关山管委会）负责风景区的保护、

利用和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利用和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风景区保护和（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风景区保护和

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参与编制并组织实施风景区规划；（二）参与编制并组织实施风景区规划；

（三）保护风景区内历史文物、景观和自（三）保护风景区内历史文物、景观和自

然环境，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然环境，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四）建设、维护、管理风景区基础设施（四）建设、维护、管理风景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和公共设施；

（五）制定并组织实施风景区管理制度，（五）制定并组织实施风景区管理制度，

负责风景区的旅游安全、市场秩序、风景区环负责风景区的旅游安全、市场秩序、风景区环

境和卫生管理；境和卫生管理；

（六）组织研究和宣传风景区历史文物、（六）组织研究和宣传风景区历史文物、

景观的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景观的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

（七）负责风景区内建设项目和有关活动（七）负责风景区内建设项目和有关活动

的监督管理；的监督管理；

（八）市县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八）市县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陇县人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陇县人

民政府，应当依法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风民政府，应当依法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风

景区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景区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第六条　关山管委会与具有执法权的相关　关山管委会与具有执法权的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执法协作配合机制，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执法协作配合机制，通

过执法计划协调、联合执法、委托执法等方式，过执法计划协调、联合执法、委托执法等方式，

明确各自的具体执法事项和衔接分工与配合。明确各自的具体执法事项和衔接分工与配合。

关山管委会发现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违法关山管委会发现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违法

行为，有权先行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行为，有权先行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

消除影响，并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消除影响，并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关山管委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通报关山管委

会。会。

第七条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制止、检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制止、检

举破坏风景区资源、环境和设施的行为。举破坏风景区资源、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关山管委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在风景区关山管委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在风景区

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

奖励。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第八条　陇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关山　陇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关山

草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按照有草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按照有

关规定报经批准后执行。关规定报经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第九条　风景区建设应当符合总体规划和　风景区建设应当符合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中确定的功能分区和规划布局，避免详细规划中确定的功能分区和规划布局，避免

重复建设。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的布局、高重复建设。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的布局、高

度、体量、造型、风格、色调等应当与生态环境、度、体量、造型、风格、色调等应当与生态环境、

周围景观相协调。周围景观相协调。

第十条第十条　经批准的风景区规划不得擅自修　经批准的风景区规划不得擅自修

改，确需对风景区总体规划中的风景区范围、改，确需对风景区总体规划中的风景区范围、

性质、保护目标、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性质、保护目标、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

设项目布局、开发利用强度以及风景区的功能设项目布局、开发利用强度以及风景区的功能

结构、空间布局、游客容量进行修改的，应当结构、空间布局、游客容量进行修改的，应当

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对其他内容进行修改的，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对其他内容进行修改的，

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风景区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报原审风景区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报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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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机关批准。批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国务院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当经关山管委会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当经关山管委会

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手续。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风景区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风景区

内进行建设活动时，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内进行建设活动时，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

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施工场地周保持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施工场地周

围的文物、景物、植被、水体和地貌；工程竣围的文物、景物、植被、水体和地貌；工程竣

工后，应当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恢复植被。工后，应当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恢复植被。

第三章　保护第三章　保护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风景区内实行封山禁牧，禁止风景区内实行封山禁牧，禁止

放养食草牲畜。放养食草牲畜。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会同文物、林　关山管委会应当会同文物、林

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做好风景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做好风景

区内文物保护、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文物保护、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境保护以及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地质环境保护以及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地质

灾害防治等工作。灾害防治等工作。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风景区实行全年森林草原防　风景区实行全年森林草原防

火。景区内组织和个人均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火。景区内组织和个人均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法规的规定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在风景区内从事各种活动的单　在风景区内从事各种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风景区管理规定，保护风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风景区管理规定，保护风

景名胜资源和公共设施，自觉维护景区内的环景名胜资源和公共设施，自觉维护景区内的环

境卫生和公共秩序，禁止下列行为：境卫生和公共秩序，禁止下列行为：

（一）乱扔废弃物，攀折林木花草，在景（一）乱扔废弃物，攀折林木花草，在景

物和公共设施上刻画、涂写；物和公共设施上刻画、涂写；

（二）在非指定区域吸烟、用火、取土；（二）在非指定区域吸烟、用火、取土；

（三）占道经营，圈占景点收费；（三）占道经营，圈占景点收费；

（四）开山、采矿、采石、挖沙、开荒、（四）开山、采矿、采石、挖沙、开荒、

填堵自然水系等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填堵自然水系等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

和水体的活动；和水体的活动；

（五）修坟立碑、砍伐古树名木、狩猎或（五）修坟立碑、砍伐古树名木、狩猎或

者捕捉野生动物；者捕捉野生动物；

（六）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六）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七）损害风景名胜资源的其他行为。（七）损害风景名胜资源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管理第四章　管理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科学管理和合　关山管委会应当科学管理和合

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建立风景区管理制度，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建立风景区管理制度，

维护风景区公共秩序。维护风景区公共秩序。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建立安全保障　关山管委会应当建立安全保障

制度，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自制度，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应急防范措施，并组织开展重点安全检查，事件应急防范措施，并组织开展重点安全检查，

排除安全隐患。排除安全隐患。

市、县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市、县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

住房和城乡建设、林业、应急管理和消防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林业、应急管理和消防等部

门应按各自职责，做好风景区旅游、特种设备、门应按各自职责，做好风景区旅游、特种设备、

食品、燃气、消防等专业安全领域的隐患排查食品、燃气、消防等专业安全领域的隐患排查

和整治工作。和整治工作。

风景区内从事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应当承担风景区内从事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应当承担

旅游安全的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建立、旅游安全的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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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关注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关注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

妥善应对旅游突发事件。旅游从业人员应当严妥善应对旅游突发事件。旅游从业人员应当严

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接受安全生产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接受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增强旅游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教育和培训，增强旅游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

理能力。理能力。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根据规划，改　关山管委会应当根据规划，改

善风景区交通、服务设施和游览条件，做好游善风景区交通、服务设施和游览条件，做好游

客疏导工作，保障游览安全。旅游旺季时，公客疏导工作，保障游览安全。旅游旺季时，公

安交警部门应当强化警力配置，协助风景区做安交警部门应当强化警力配置，协助风景区做

好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工作。好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工作。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关山管委会应配合有关部门加　关山管委会应配合有关部门加

强对风景区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经强对风景区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经

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明码标价。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明码标价。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风景名胜资源实行有偿使　风景名胜资源实行有偿使

用。依托风景名胜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用。依托风景名胜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向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交纳风景名胜人，应当向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交纳风景名胜

资源有偿使用费。资源有偿使用费。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风景区内的交通、服务等项　风景区内的交通、服务等项

目，应当由关山管委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目，应当由关山管委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风景区规划，采用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风景区规划，采用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

经营者。经营者。

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在

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同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同

时应当遵守风景区管理规定，保护风景名胜资时应当遵守风景区管理规定，保护风景名胜资

源和公共设施，自觉维护景区内的环境卫生和源和公共设施，自觉维护景区内的环境卫生和

公共秩序。公共秩序。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

动，应当经关山管委会审核后，依照法律、法动，应当经关山管委会审核后，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一）摆摊设点和从事餐饮、旅游、运输（一）摆摊设点和从事餐饮、旅游、运输

经营活动；经营活动；

（二）设置、张贴商业广告；（二）设置、张贴商业广告；

（三）运入未经检疫的动植物或者引入新（三）运入未经检疫的动植物或者引入新

的物种；的物种；

（四）采伐林木、采集物种标本、野生药（四）采伐林木、采集物种标本、野生药

材和其他林副产品；材和其他林副产品；

（五）举办大型游乐、演出活动或者拍摄（五）举办大型游乐、演出活动或者拍摄

影视剧；影视剧；

（六）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六）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

动；动；

（七）其他可能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七）其他可能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陇县人民政府应当指导风景　陇县人民政府应当指导风景

区所在镇及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做好风区所在镇及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做好风

景区内农家乐、民宿的经营管理。景区内农家乐、民宿的经营管理。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风景区　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风景区

环境卫生管理，建设完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环境卫生管理，建设完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

生活污水处理等设施，改善风景区环境卫生条生活污水处理等设施，改善风景区环境卫生条

件。件。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风景区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风景区

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管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管

理水平。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对经营　关山管委会应当加强对经营

者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建立经营者信用者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建立经营者信用

档案，对经营者的基本情况、服务业绩、信用档案，对经营者的基本情况、服务业绩、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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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及游客对经营者的投诉核实后记录在程度以及游客对经营者的投诉核实后记录在

册，并依法予以披露。册，并依法予以披露。

第五章　法律责任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在封山禁牧区　违反本办法，在封山禁牧区

域内放养牛、羊等食草牲畜的，由县林业主管域内放养牛、羊等食草牲畜的，由县林业主管

部门依法委托关山管委会进行处罚。部门依法委托关山管委会进行处罚。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在风景区内从事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未在风景区内从事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未

经关山管委会审核的，由关山管委会责令停止经关山管委会审核的，由关山管委会责令停止

建设、限期拆除，并对个人和单位依法进行处建设、限期拆除，并对个人和单位依法进行处

罚。罚。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关山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关山管

委会审核，在风景区内进行下列活动的，由关委会审核，在风景区内进行下列活动的，由关

山管委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山管委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依法进行处罚。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依法进行处罚。

（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的；（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的；

（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的；（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的；

（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

动的；动的；

（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关山管委会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之一的，由关山管委会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

进行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进行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一）乱扔废弃物、攀折林木花草，在景（一）乱扔废弃物、攀折林木花草，在景

物和公共设施上刻画、涂写的；物和公共设施上刻画、涂写的；

（二）在非指定区域吸烟、用火、取土的；（二）在非指定区域吸烟、用火、取土的；

（三）占道经营、私自圈占景点收费的。（三）占道经营、私自圈占景点收费的。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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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的通知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彻执行。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27 日         2025 年 2 月 27 日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

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政办发〔2025〕3 号宝政办发〔2025〕3 号

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监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第一条　为提高监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规范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建立健全职责清晰、规范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建立健全职责清晰、

协同高效、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协同高效、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

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

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实现“高效管好一件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实现“高效管好一件

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

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3〕1 号 )、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3〕1 号 )、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

综合监管的实施意见》( 陕政办发〔2023〕11 号 )综合监管的实施意见》( 陕政办发〔2023〕11 号 )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宝鸡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综合查第二条　宝鸡市行政区域内开展“综合查

一次”跨部门综合监管及其他相关工作，适用一次”跨部门综合监管及其他相关工作，适用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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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综合查一次”，是指对行业本办法所称“综合查一次”，是指对行业

内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涉及多个部门内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涉及多个部门

的监管事项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通过整合行的监管事项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通过整合行

政检查事项、优化部门协同、相互配合协作，政检查事项、优化部门协同、相互配合协作，

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依法开展的联合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依法开展的联合抽

查检查。除有投诉举报、上级批办交办督办、查检查。除有投诉举报、上级批办交办督办、

其他机关移送案件线索、突发性事件或者中、其他机关移送案件线索、突发性事件或者中、

省、市部署的行业领域专项治理等情形外，行省、市部署的行业领域专项治理等情形外，行

政执法部门在同一时期原则上不再单独进行同政执法部门在同一时期原则上不再单独进行同

类检查。类检查。

第三条　开展“综合查一次”跨部门监管第三条　开展“综合查一次”跨部门监管

应当遵循行业主导、部门协同、依法依规、公应当遵循行业主导、部门协同、依法依规、公

开公正、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原则，防止随开公正、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原则，防止随

意检查、检查扰企、执法扰民。意检查、检查扰企、执法扰民。

第四条　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联席会议制第四条　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联席会议制

度，负责统筹谋划、指导协调、研究解决跨部度，负责统筹谋划、指导协调、研究解决跨部

门综合监管中的困难问题。原则上由市人民政门综合监管中的困难问题。原则上由市人民政

府分管副市长负责召集。联席会议由市委编办、府分管副市长负责召集。联席会议由市委编办、

市委金融办、市发展和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市委金融办、市发展和改革委、市教育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

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医疗保障局、市林业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医疗保障局、市林业局、

市体育局、市统计局、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市体育局、市统计局、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

数据局、市税务局、市气象局、市邮政管理局、数据局、市税务局、市气象局、市邮政管理局、

市烟草专卖局、宝鸡海关、人民银行宝鸡市分市烟草专卖局、宝鸡海关、人民银行宝鸡市分

行、宝鸡金融监管分局等组成。联席会议办公行、宝鸡金融监管分局等组成。联席会议办公

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事中事后监管日常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事中事后监管日常

工作。工作。

各跨部门综合监管牵头部门负责确定本行各跨部门综合监管牵头部门负责确定本行

业的监管事项清单，健全检查对象、执法人员业的监管事项清单，健全检查对象、执法人员

及专家名录库，建立监管事项跨部门、跨层级及专家名录库，建立监管事项跨部门、跨层级

权责清单；制定监管事项跨部门综合监管实施权责清单；制定监管事项跨部门综合监管实施

方案；建立综合监管“一业一册”告知制度，方案；建立综合监管“一业一册”告知制度，

制定监管事项“一业一册”合规经营指南并在制定监管事项“一业一册”合规经营指南并在

相关网站、微信等媒介发布，一次性告知市场相关网站、微信等媒介发布，一次性告知市场

主体合规经营要求；组织推动跨部门综合监管主体合规经营要求；组织推动跨部门综合监管

工作实施和问题处置。工作实施和问题处置。

第五条　“综合查一次”跨部门综合监管第五条　“综合查一次”跨部门综合监管

事项应按照省级已明确的监管事项和法律规定事项应按照省级已明确的监管事项和法律规定

的本区域本行业内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的本区域本行业内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

风险隐患突出的监管事项，由行业主管部门报风险隐患突出的监管事项，由行业主管部门报

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统一编制印发宝鸡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统一编制印发宝鸡

市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并实行动态更新市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并实行动态更新

管理。管理。

第六条　对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不明第六条　对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不明

确、监管边界模糊、监管责任存在争议的新业确、监管边界模糊、监管责任存在争议的新业

态新模式，以及存在个别管辖争议的具体事项，态新模式，以及存在个别管辖争议的具体事项，

由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综合研判，由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综合研判，

厘清主管、监管、执法等各环节权责关系。厘清主管、监管、执法等各环节权责关系。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公　报

第 2 期
2025 年8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的通知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鸡市跨部门监管“综合查一次”实施办法的通知

第七条　全市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行全第七条　全市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行全

程电子化管理，依托宝鸡市“一网通管”云平程电子化管理，依托宝鸡市“一网通管”云平

台（以下简称云平台）实施。跨部门综合监管台（以下简称云平台）实施。跨部门综合监管

工作计划制定、检查对象与执法人员专家名录工作计划制定、检查对象与执法人员专家名录

建库、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检查人员选派抽取、建库、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检查人员选派抽取、

具体检查任务下达、检查结果录入及公示等各具体检查任务下达、检查结果录入及公示等各

个工作环节，均由牵头部门和配合单位在云平个工作环节，均由牵头部门和配合单位在云平

台操作实施，确保高效便捷、全程留痕、责任台操作实施，确保高效便捷、全程留痕、责任

可溯。可溯。

第八条　“综合查一次”牵头部门应按照第八条　“综合查一次”牵头部门应按照

宝鸡市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中监管事项，宝鸡市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清单中监管事项，

组织本领域各配合部门在每年 3 月 1 日前制定组织本领域各配合部门在每年 3 月 1 日前制定

本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本年度联合检查计划，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

办公室统一编制市级年度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办公室统一编制市级年度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

计划。计划。

年度联合检查计划应当包括检查事项、依年度联合检查计划应当包括检查事项、依

据、主体、方式、时间等内容。年度联合检查据、主体、方式、时间等内容。年度联合检查

计划可以根据上级要求，结合社会风险和突发计划可以根据上级要求，结合社会风险和突发

事件等监管实际进行动态调整。省级行业主管事件等监管实际进行动态调整。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安排由市县承担跨部门综合监管具体任务部门安排由市县承担跨部门综合监管具体任务

的，原则市县不再进行安排。的，原则市县不再进行安排。

第九条　“综合查一次”牵头部门和配合第九条　“综合查一次”牵头部门和配合

部门应当按照“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动态调整”部门应当按照“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动态调整”

的原则，针对不同风险等级、信用等次的检查的原则，针对不同风险等级、信用等次的检查

对象，合理确定检查对象的监管重点、监管措对象，合理确定检查对象的监管重点、监管措

施、抽查比例。施、抽查比例。

第十条　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基本采取第十条　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基本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模式，由牵头部门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模式，由牵头部门组

织本领域各监管部门在云平台上建立健全监管织本领域各监管部门在云平台上建立健全监管

事项的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事项的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及专家名录库，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及专家名录库，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规定和所属领域“风险 + 信用”评级结果，管规定和所属领域“风险 + 信用”评级结果，

按照抽查频次和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按照抽查频次和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

人员。人员。

第十一条　牵头部门负责发起“综合查一第十一条　牵头部门负责发起“综合查一

次”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按照检查计划向各配次”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按照检查计划向各配

合部门发出启动函。配合部门收函后，应当按合部门发出启动函。配合部门收函后，应当按

照启动函的要求做好检查准备。配合部门可以照启动函的要求做好检查准备。配合部门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向牵头部门申请启动“综合查一根据实际情况向牵头部门申请启动“综合查一

次”联合执法行动，由牵头部门决定是否启动。次”联合执法行动，由牵头部门决定是否启动。

“综合查一次”发起和响应后，由牵头部门与“综合查一次”发起和响应后，由牵头部门与

配合部门协商确定检查的时间和地点。配合部门协商确定检查的时间和地点。

第十二条　根据实际需要，牵头部门可以第十二条　根据实际需要，牵头部门可以

事前通知检查对象、协商确定检查时间。检查事前通知检查对象、协商确定检查时间。检查

前通知的内容应包括检查时间、检查方式、检前通知的内容应包括检查时间、检查方式、检

查事项以及相关备查材料等。牵头部门按照云查事项以及相关备查材料等。牵头部门按照云

平台抽取执法人员情况，确定配合单位和执法平台抽取执法人员情况，确定配合单位和执法

人员，统一组织实施检查。人员，统一组织实施检查。

第十三条　“综合查一次”监管事项检查，第十三条　“综合查一次”监管事项检查，

采取智慧监管、网格式监管、巡查检查、全量采取智慧监管、网格式监管、巡查检查、全量

排查、实地核查、书面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排查、实地核查、书面检查、飞行检查、体系

检查、抽样检测、网络检测、年度考核等方式检查、抽样检测、网络检测、年度考核等方式

开展。通过书面检查、网络监测、信息共享、开展。通过书面检查、网络监测、信息共享、

远程监管、“互联网 + 监管”等非现场检查方远程监管、“互联网 + 监管”等非现场检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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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达到检查目的的，原则上不再进行现场检查。式达到检查目的的，原则上不再进行现场检查。

对专业性较强的行业领域，可以委托具有资质对专业性较强的行业领域，可以委托具有资质

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财务审计、调查咨询、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财务审计、调查咨询、

鉴定检定等。鉴定检定等。

第十四条　联合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第十四条　联合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

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

（一）参加联合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着装，（一）参加联合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着装，

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有条件的可推行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有条件的可推行

亮码检查；亮码检查；

（二）由牵头部门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并（二）由牵头部门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并

书面告知当事人检查事由、检查依据和权利义书面告知当事人检查事由、检查依据和权利义

务等内容；务等内容；

（三）听取检查对象的意见 ;（三）听取检查对象的意见 ;

（四）记录检查、询问情况 ;（四）记录检查、询问情况 ;

（五）全面、客观、合法、及时收集、调（五）全面、客观、合法、及时收集、调

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确认 ;取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确认 ;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程序。（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程序。

现场检查需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或者查封、现场检查需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或者查封、

扣押措施的，应符合《行政强制法》以及其他扣押措施的，应符合《行政强制法》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

第十五条　联合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对照第十五条　联合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对照

《跨部门综合监管检查清单》逐项核查，确保《跨部门综合监管检查清单》逐项核查，确保

将市场主体存在的问题一次查细查实，并如实将市场主体存在的问题一次查细查实，并如实

填写检查情况，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签字、填写检查情况，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签字、

谁负责”。谁负责”。

第十六条　联合检查结束时，联合检查单第十六条　联合检查结束时，联合检查单

位应当将检查结果当场告知检查对象；需要等位应当将检查结果当场告知检查对象；需要等

待检验、检测、检疫结果的，应当在收到检验、待检验、检测、检疫结果的，应当在收到检验、

检测、检疫结果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检检测、检疫结果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检

查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查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牵头部门应当建立联合检查问第十七条　牵头部门应当建立联合检查问

题台账和问题清零制度，登记联合检查问题移题台账和问题清零制度，登记联合检查问题移

送、处理、整改等情况。对联合检查中发现的送、处理、整改等情况。对联合检查中发现的

一般问题，由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采取联合治一般问题，由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采取联合治

理，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告知承诺、行政指导、理，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告知承诺、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信用约束、督促整改等方式，共同行政约谈、信用约束、督促整改等方式，共同

促进问题整改落实。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及行业促进问题整改落实。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及行业

性、区域性重大问题、严重事故隐患和违法行性、区域性重大问题、严重事故隐患和违法行

为，牵头部门组织配合部门进行专项治理，集为，牵头部门组织配合部门进行专项治理，集

中执法力量，开展联合惩戒，促进违规问题及中执法力量，开展联合惩戒，促进违规问题及

违法行为得到查处、整改到位。违法行为得到查处、整改到位。

第十八条　对联合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第十八条　对联合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按照职能法定原则，由牵头部门移交法行为，按照职能法定原则，由牵头部门移交法

定职能部门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属于牵头部门定职能部门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属于牵头部门

监管职责的，由牵头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监管职责的，由牵头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嫌

犯罪的，由法定职能部门按照规定移送司法机犯罪的，由法定职能部门按照规定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牵头部门应当建立风险预警管第十九条　牵头部门应当建立风险预警管

控机制和风险会商机制，针对检查的问题或高控机制和风险会商机制，针对检查的问题或高

风险领域，定期会同配合部门进行研判，并开风险领域，定期会同配合部门进行研判，并开

展跨部门协同核查或者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快展跨部门协同核查或者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快

速响应、应查必查、有效处置。速响应、应查必查、有效处置。

第二十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第二十条　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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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咨询、情况通报、信息共享、联合调查、双向咨询、情况通报、信息共享、联合调查、

检验鉴定结果互认等措施。法定职责部门接收检验鉴定结果互认等措施。法定职责部门接收

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后，应依法进行调查处理，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后，应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并在处理决定作出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并在处理决定作出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

果报牵头部门。果报牵头部门。

第二十一条　联合检查中，通过市场主体第二十一条　联合检查中，通过市场主体

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监管对象，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监管对象，

牵头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并应书面告知市场监牵头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并应书面告知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注经营管部门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注经营

异常状态。异常状态。

第二十二条　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建立健第二十二条　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建立健

全“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互动反馈工作机制，全“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互动反馈工作机制，

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协调机制，优化衔接流程，畅通沟通渠道，完善协调机制，优化衔接流程，

提高跨部门综合监管效率。提高跨部门综合监管效率。

第二十三条　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信息公第二十三条　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信息公

示制度。牵头部门在结束各项检查结束后 20示制度。牵头部门在结束各项检查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配合部门及时录入检查结果个工作日内，组织配合部门及时录入检查结果

并公示综合监管信息。并公示综合监管信息。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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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通知

宝政办函〔2025〕35 号宝政办函〔2025〕3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切实加强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为切实加强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陕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确定宝鸡市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陕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确定宝鸡市教

育中心等 141 家单位为宝鸡市第一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并予以公布。各县、区政府要依据《陕育中心等 141 家单位为宝鸡市第一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并予以公布。各县、区政府要依据《陕

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有关规定，及时审定、公布本辖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市政府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有关规定，及时审定、公布本辖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市政府

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对气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对气

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履行气象灾害防御职责情况组织专项检查或抽查，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开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履行气象灾害防御职责情况组织专项检查或抽查，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联合检查。各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认真履行防御职责，展联合检查。各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认真履行防御职责，

切实提高气象灾害防御处置能力。切实提高气象灾害防御处置能力。

附件：宝鸡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第一批）附件：宝鸡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第一批）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8 日                2025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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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

（第一批）（第一批）

序号序号 重点单位名称重点单位名称 重点单位重点单位
类型类型

主要主要
负责人负责人

11 宝鸡市教育中心宝鸡市教育中心 （一）（一） 李春杰李春杰

22 宝鸡实验小学宝鸡实验小学 （一）（一） 崔　婷崔　婷

33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一） 蒋志瑛蒋志瑛

44 宝鸡南山中学宝鸡南山中学 （一）（一） 陈耀锋陈耀锋

55 宝鸡幼儿园宝鸡幼儿园 （一）（一） 汶小敏汶小敏

66 宝鸡中学宝鸡中学 （一）（一） 刘长虎刘长虎

77 宝鸡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宝鸡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一）（一） 崔　婷崔　婷

88 宝鸡工会幼儿园宝鸡工会幼儿园 （一）（一） 令小妮令小妮

99 宝鸡市第一中学（西关校区、高新校区）宝鸡市第一中学（西关校区、高新校区） （一）（一） 罗江泉罗江泉

1010 宝鸡文理学院（东校区、西校区）宝鸡文理学院（东校区、西校区） （一）（一） 韩干校韩干校

111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一）（一） 张永良张永良

1212 三和学院三和学院 （一）（一） 王斯骜王斯骜

1313 中北学院中北学院 （一）（一） 陈登文陈登文

141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宝福路校区、蟠龙校区）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宝福路校区、蟠龙校区） （一）（一） 向纪明向纪明

1515 陕西省自强中专陕西省自强中专 （一）（一） 罗亚军罗亚军

1616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一）（一） 杜玉锁杜玉锁

1717 市中心医院市中心医院 （一）（一） 拓　文拓　文

1818 宝鸡市中医医院（东院区、西院区）宝鸡市中医医院（东院区、西院区） （一）（一） 江　奎江　奎

1919 市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 （一）（一） 李竹林李竹林

2020 市妇幼保健保院市妇幼保健保院 （一）（一） 雷　静雷　静

2121 市口腔医院市口腔医院 （一）（一） 张娟平张娟平

2222 市康复医院 ( 东院区、西院区）市康复医院 ( 东院区、西院区） （一）（一） 赵　辉赵　辉

2323 市第二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一） 王国庆王国庆

2424 宝鸡第三医院宝鸡第三医院 （一）（一） 陈恩让陈恩让

2525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一）（一） 焦晓虎焦晓虎

2626 宝鸡高新医院宝鸡高新医院 （一）（一） 孙　彬孙　彬

2727 省荣复军人第一医院省荣复军人第一医院 （一）（一） 李　刚李　刚

2828 宝鸡西机医院宝鸡西机医院 （一）（一） 田延龙田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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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重点单位名称重点单位名称 重点单位重点单位
类型类型

主要主要
负责人负责人

2929 宝鸡蔡家坡医院宝鸡蔡家坡医院 （一）（一） 王红军王红军

3030 陕建医疗集团宝钛医院陕建医疗集团宝钛医院 （一）（一） 王兴斌王兴斌

3131 瑞海眼科医院瑞海眼科医院 （一）（一） 黄　新黄　新

3232 宝鸡蔡家坡普安医院有限公司宝鸡蔡家坡普安医院有限公司 （一）（一） 李　山李　山

3333 宝鸡颐养康复医院宝鸡颐养康复医院 （一）（一） 谭莉华谭莉华

3434 宝鸡天佑精神康复医院宝鸡天佑精神康复医院 （一）（一） 王　奔王　奔

3535 宝鸡市社会福利医院宝鸡市社会福利医院 （一）（一） 高芳珍高芳珍

3636 天同国际天同国际 （一）（一） 王宝侠王宝侠

3737 银座购物中心银座购物中心 （一）（一） 王　峰王　峰

3838 宝鸡人民商场宝鸡人民商场 （一）（一） 闫　华闫　华

3939 开元商城开元商城 （一）（一） 刘赛飞刘赛飞

4040 三迪主题购物公园三迪主题购物公园 （一）（一） 何志文何志文

4141 西安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西安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一）（一） 周小彦周小彦

4242 宝鸡市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宝鸡市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一）（一） 王小刚王小刚

4343 宝鸡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宝鸡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一）（一） 赵拥军赵拥军

4444 宝鸡火车站宝鸡火车站 （一）（一） 梁　凯梁　凯

4545 宝鸡南站宝鸡南站 （一）（一） 高社刚高社刚

4646 宝鸡东站宝鸡东站 （一）（一） 梁　凯梁　凯

4747 福临堡车站福临堡车站 （一）（一） 杜晓波杜晓波

4848 宝鸡汽车站宝鸡汽车站 （一）（一） 张永强张永强

4949 宝鸡汽车客运南站宝鸡汽车客运南站 （一）（一） 陈晓江陈晓江

5050 宝运集团客运分公司汽车北站宝运集团客运分公司汽车北站 （一）（一） 崔金虎崔金虎

5151 宝鸡市宝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宝鸡市宝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 （一）（一） 崔金虎崔金虎

5252 宝鸡人民公园宝鸡人民公园 （一）（一） 李晓军李晓军

5353 法门文化景区法门文化景区 （一）（一） 范　荣范　荣

5454 太白山景区太白山景区 （一）（一） 董宝林董宝林

5555 岐山周文化景区岐山周文化景区 （一）（一） 王鹏博王鹏博

5656 凤凰湖景区凤凰湖景区 （一）（一） 杨小兵杨小兵

5757 通天河景区通天河景区 （一）（一） 石重福石重福

5858 中华石鼓园中华石鼓园 （一）（一） 宁亚莹宁亚莹

5959 红河谷景区红河谷景区 （一）（一） 张　进张　进

6060 关山草原景区关山草原景区 （一）（一） 闫虎成闫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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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类型

主要主要
负责人负责人

6161 青峰峡景区青峰峡景区 （一）（一） 曹军旗曹军旗

6262 消灾寺景区消灾寺景区 （一）（一） 赵珊红赵珊红

6363 龙门洞景区龙门洞景区 （一）（一） 赵小刚赵小刚

6464 九成宫景区九成宫景区 （一）（一） 邢康生邢康生

6565 大水川景区大水川景区 （一）（一） 陈小超陈小超

6666 金台太极源文化景区金台太极源文化景区 （一）（一） 李巨怀李巨怀

6767 九龙山景区九龙山景区 （一）（一） 王碧磊王碧磊

6868 扶眉战役纪念馆扶眉战役纪念馆 （一）（一） 任晓峰任晓峰

6969 野河山生态旅游景区野河山生态旅游景区 （一）（一） 韩平社韩平社

7070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 （一）（一） 任高翔任高翔

7171 东湖景区东湖景区 （一）（一） 齐会斌齐会斌

7272 西府老街文化旅游景区西府老街文化旅游景区 （一）（一） 李宗轩李宗轩

7373 水城·三国小镇水城·三国小镇 （一）（一） 王天林王天林

7474 千湖国家湿地公园千湖国家湿地公园 （一）（一） 闫秀强闫秀强

7575 宝鸡市怡和酒店 ( 宝鸡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 )宝鸡市怡和酒店 ( 宝鸡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 ) （一）（一） 任宏斌任宏斌

7676 宝鸡高新君悦国际酒店宝鸡高新君悦国际酒店 （一）（一） 陈志强陈志强

7777 宝鸡海棠假日酒店宝鸡海棠假日酒店 （一）（一） 景常荣景常荣

7878 海棠千湖度假酒店海棠千湖度假酒店 （一）（一） 杨富蓉杨富蓉

7979 关中风情园温泉酒店关中风情园温泉酒店 （一）（一） 田秋侠田秋侠

8080 关山大酒店关山大酒店 （一）（一） 朱红军朱红军

818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鸡销售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鸡销售分公司 （二）（二） 刑怀卫刑怀卫

828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鸡石油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鸡石油分公司 （二）（二） 周　涛周　涛

8383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宝鸡区域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宝鸡区域 （二）（二） 刘　涛刘　涛

8484 宝鸡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处宝鸡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处 （三）（三） 高　巍高　巍

8585 宝鸡市水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市水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三）（三） 程卫夏程卫夏

8686 宝鸡市市政养护服务中心宝鸡市市政养护服务中心 （三）（三） 梁书芳梁书芳

8787 宝鸡市综合交通建设协调服务中心宝鸡市综合交通建设协调服务中心 （三）（三） 赵永昭赵永昭

8888 310 国道眉县青化至渭滨高家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310 国道眉县青化至渭滨高家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三）（三） 赵斌云赵斌云

8989 宝鸡市公路局宝鸡市公路局 （四）（四） 王昭怀王昭怀

9090 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宝鸡市农村公路发展服务中心 （四）（四） 卢　婷卢　婷

9191 陕西交控宝鸡分公司陕西交控宝鸡分公司 （四）（四） 王元利王元利

9292 西安铁路局宝鸡工务段西安铁路局宝鸡工务段 （四）（四） 李雄平李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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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重点单位名称重点单位名称 重点单位重点单位
类型类型

主要主要
负责人负责人

9393 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四）（四） 杨　儆杨　儆

9494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国网宝鸡供电公司 （五）（五） 朱敏奕朱敏奕

9595 国网宝鸡市城区供电公司国网宝鸡市城区供电公司 （五）（五） 牛彦峰牛彦峰

9696 大唐宝鸡热电厂大唐宝鸡热电厂 （五）（五） 王向儒王向儒

9797 大唐宝鸡（宝二）发电有限公司大唐宝鸡（宝二）发电有限公司 （五）（五） 王向儒王向儒

9898 陇县华润丰台山风电项目（10 万千瓦）陇县华润丰台山风电项目（10 万千瓦） （五）（五） 杨　勇杨　勇

9999 陇县华润关山风电项目（10 万千瓦）陇县华润关山风电项目（10 万千瓦） （五）（五） 杨　勇杨　勇

100100 麟游县国源安华风电项目（5 万千瓦）麟游县国源安华风电项目（5 万千瓦） （五）（五） 孔小强孔小强

101101 凤县陕西龙源风力发电项目（14.4 万千瓦）凤县陕西龙源风力发电项目（14.4 万千瓦） （五）（五） 贺　宇贺　宇

102102 陇县华能农牧光综合利用竞价光伏项目陇县华能农牧光综合利用竞价光伏项目 （五）（五） 王峰辉王峰辉

103103 陇县窑岭子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陇县窑岭子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王联合王联合

104104 陕西沐阳陇县 5 万千瓦农牧光综合利用平价光伏项目陕西沐阳陇县 5 万千瓦农牧光综合利用平价光伏项目 （五）（五） 王文乐王文乐

105105 中广核陇县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中广核陇县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五）（五） 樊志超樊志超

106106 陕西华电陇县 10 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陕西华电陇县 10 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倪　军倪　军

107107 中国电建西北院陇县农光互补项目中国电建西北院陇县农光互补项目 （五）（五） 党佳伟党佳伟

108108 大唐陈仓贾村光伏复合发电项目大唐陈仓贾村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五）（五） 杨浩东杨浩东

109109 凤翔区凤鸣光伏电站项目凤翔区凤鸣光伏电站项目 （五）（五） 赵晨伟赵晨伟

110110 凤翔县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40 兆瓦农光互补项目凤翔县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40 兆瓦农光互补项目 （五）（五） 田玉杰田玉杰

111111 宝鸡亿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凤翔县 4 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宝鸡亿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凤翔县 4 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李江勇李江勇

112112 大唐宝鸡凤翔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大唐宝鸡凤翔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五）（五） 王　兵王　兵

113113 大唐宝鸡凤翔二期 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大唐宝鸡凤翔二期 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王　兵王　兵

114114 千阳县隆核 100MW 光伏复合发电项目千阳县隆核 100MW 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五）（五） 张生瑜张生瑜

115115 千阳县宝塬 2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千阳县宝塬 2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巩　强巩　强

116116 麟游 20MW 光伏农业产业园项目麟游 20MW 光伏农业产业园项目 （五）（五） 解新艳解新艳

117117 大唐麟游贾王塬 33.5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大唐麟游贾王塬 33.5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王向儒王向儒

118118 岐山县昌能太阳能发电项目岐山县昌能太阳能发电项目 （五）（五） 薛小卫薛小卫

119119 岐山县长兴光伏发电项目岐山县长兴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陆　兵陆　兵

120120 宝鸡鼎顺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宝鸡金台区光伏发电项目宝鸡鼎顺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宝鸡金台区光伏发电项目 （五）（五） 石开缔石开缔

121121 宝鸡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宝鸡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五）（五） 赵俊磊赵俊磊

122122 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五）（五） 孙亚斌孙亚斌

12312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五）（五） 李宏波李宏波

12412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五）（五） 李少杰李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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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重点单位名称重点单位名称 重点单位重点单位
类型类型

主要主要
负责人负责人

12512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 （五）（五） 吴宇阳吴宇阳

126126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 （五）（五） 柴　军柴　军

127127 宝鸡广电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广电网络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五）（五） 付　超付　超

128128 宝鸡市融媒体中心宝鸡市融媒体中心 （五）（五） 刘新虎刘新虎

129129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六）（六） 宁亚莹宁亚莹

130130 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 （六）（六） 魏晓龙魏晓龙

131131 宝鸡民俗博物馆宝鸡民俗博物馆 （六）（六） 曹歌鸿曹歌鸿

132132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七）（七） 洪　军洪　军

133133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七）（七） 王　俭王　俭

134134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七）（七） 张　正张　正

135135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 （七）（七） 王科杰王科杰

136136 市农科院市农科院 （八）（八） 张锁良张锁良

137137 宝鸡市河务工作站宝鸡市河务工作站 （八）（八） 任宏超任宏超

138138 宝鸡市水土保持工作站宝鸡市水土保持工作站 （八）（八） 齐清孝齐清孝

139139 宝鸡市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宝鸡市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八）（八） 苏新军苏新军

140140 宝鸡市烟草公司东风烟叶中心库宝鸡市烟草公司东风烟叶中心库 （八）（八） 沈　宏沈　宏

141141 麟游县九成宫烟叶中心站麟游县九成宫烟叶中心站 （八）（八） 沈　宏沈　宏

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类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类型：

（一）学校、医院、大型商场、体育场馆、火车站、客运车站、地铁站、客运码头、民用机场、旅游景区（一）学校、医院、大型商场、体育场馆、火车站、客运车站、地铁站、客运码头、民用机场、旅游景区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单位或者运行管理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单位或者运行管理单位；

（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单位；（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单位；

（三）重大基础设施、大型工程、公共工程等工程的建设单位；（三）重大基础设施、大型工程、公共工程等工程的建设单位；

（四）公路（含高速公路）、铁路、水路、城市公共交通、航空等运行、管理单位；（四）公路（含高速公路）、铁路、水路、城市公共交通、航空等运行、管理单位；

（五）电力、燃气、供水、通信、广电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五）电力、燃气、供水、通信、广电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六）全国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版本馆、档案馆，古树名木责任单位；（六）全国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版本馆、档案馆，古树名木责任单位；

（七）大型生产、制造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七）大型生产、制造或者劳动密集型企业；

（八）其他受气象灾害影响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或者发生较严重安全事故的单位。（八）其他受气象灾害影响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或者发生较严重安全事故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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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民政府，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8 日                 2025 年 3 月 18 日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政办函〔2025〕36 号宝政办函〔2025〕36 号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和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和

来宝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城来宝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

形象，决定开展城市精细治理行动。结合实际，形象，决定开展城市精细治理行动。结合实际，

制定如下方案。制定如下方案。

一、实施区域一、实施区域

市区建成区（含凤翔区）的主次干道、背市区建成区（含凤翔区）的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三边一口”（高速路边、铁路边、街小巷、“三边一口”（高速路边、铁路边、

河道两边及城市出入口）、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河道两边及城市出入口）、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广场游园。广场游园。

二、工作步骤二、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2025 年 3 月 18 日至 3（一）调查摸底（2025 年 3 月 18 日至 3

月底）。月底）。由各行动牵头单位负责，对城市治理由各行动牵头单位负责，对城市治理

各类问题进行调查摸底，找重点、抓典型，明各类问题进行调查摸底，找重点、抓典型，明

确工作任务，细化时间节点，制定实施方案，确工作任务，细化时间节点，制定实施方案，

广泛宣传动员，全面启动整治工作。广泛宣传动员，全面启动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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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整治（2025 年 4 月至 10 月）。（二）集中整治（2025 年 4 月至 10 月）。

由各行动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各区和相关市级由各行动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各区和相关市级

部门，集中开展整治，严格检查监督，强化定部门，集中开展整治，严格检查监督，强化定

期调度，推动工作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效。期调度，推动工作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效。

（三）总结深化（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三）总结深化（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

对城市精细治理行动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发掘对城市精细治理行动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发掘

成功经验，选树先进典型，完善长效机制，持成功经验，选树先进典型，完善长效机制，持

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三、集中整治重点任务三、集中整治重点任务

1. 市容秩序整治行动。1. 市容秩序整治行动。开展临街建筑外立开展临街建筑外立

面整治，对沿街晾晒、吊挂杂物、违规搭建、面整治，对沿街晾晒、吊挂杂物、违规搭建、

楼顶广告设施、楼体广告横幅进行清理；开展楼顶广告设施、楼体广告横幅进行清理；开展

沿街门店清洁活动，清理乱贴乱画、橱窗广告、沿街门店清洁活动，清理乱贴乱画、橱窗广告、

一店多牌和破损门头牌匾；规范建筑工地围挡一店多牌和破损门头牌匾；规范建筑工地围挡

公益广告设置，及时更换脏污破损广告；规范公益广告设置，及时更换脏污破损广告；规范

出店经营、流动摊贩、便民摊群点、早市和夜市；出店经营、流动摊贩、便民摊群点、早市和夜市；

清理占路经营、堵道经营，规范人行道桁架广清理占路经营、堵道经营，规范人行道桁架广

告、音箱广告；健全完善严管街区、管控街区告、音箱广告；健全完善严管街区、管控街区

和疏导街区市容管理标准。和疏导街区市容管理标准。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

公安局、市供销合作社公安局、市供销合作社

2. 绿化提升整治行动。2. 绿化提升整治行动。深入推进“三边一深入推进“三边一

口”（高速路边、铁路边、河道两边及城市出口”（高速路边、铁路边、河道两边及城市出

入口）整治；持续开展城市“绿荫行动”，补入口）整治；持续开展城市“绿荫行动”，补

植缺株断档，治理黄土裸露；加强主次干道隔植缺株断档，治理黄土裸露；加强主次干道隔

离花箱监管，做好破损更换、箱体保洁和鲜花离花箱监管，做好破损更换、箱体保洁和鲜花

管护；加大口袋公园建设力度；加强绿化监督管护；加大口袋公园建设力度；加强绿化监督

执法巡查 , 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提升乔灌木、执法巡查 , 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提升乔灌木、

草坪精细化管护水平，修剪遮光挡牌行道树，草坪精细化管护水平，修剪遮光挡牌行道树，

清理擅自设立指示标牌。清理擅自设立指示标牌。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林业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林业局

3. 环境卫生整治行动。3. 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加强城乡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推动源头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推动源头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焚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建筑垃圾消纳和转运调配场等设施烧发电厂、建筑垃圾消纳和转运调配场等设施

建设，推进新能源环卫车辆更新；深入开展城建设，推进新能源环卫车辆更新；深入开展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抓好省级示范区建设；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抓好省级示范区建设；

加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收集清运处置全过程加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收集清运处置全过程

监管，下大气力整治乱堆乱倒、抛洒滴漏、餐监管，下大气力整治乱堆乱倒、抛洒滴漏、餐

厨垃圾桶外污渍、垃圾桶外摆占压黑色马路、厨垃圾桶外污渍、垃圾桶外摆占压黑色马路、

处置作业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三边一处置作业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三边一

口”和渭河两岸（及其千河、清姜河、石坝河、口”和渭河两岸（及其千河、清姜河、石坝河、

西沙河、东沙河等支流）以及背街小巷、城中村、西沙河、东沙河等支流）以及背街小巷、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周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周

边为重点，排查清理沿线周边的各类垃圾杂物、边为重点，排查清理沿线周边的各类垃圾杂物、

废弃建构筑物；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扎废弃建构筑物；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扎

实推进机械化清扫保洁向小街巷、城乡结合部实推进机械化清扫保洁向小街巷、城乡结合部

延伸，常态化开展“城市道路冲洗、城市家具延伸，常态化开展“城市道路冲洗、城市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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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卫生死角清理”。清洗、卫生死角清理”。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水利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交通运输局、村局、市水利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市供销合作社局、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市供销合作社

4. 公厕改造提升行动。4. 公厕改造提升行动。加强市区公厕建设，加强市区公厕建设，

推进第三卫生间建设，补齐市区公厕数量不足、推进第三卫生间建设，补齐市区公厕数量不足、

分布不均、标准不高的短板；推进沿街企事业分布不均、标准不高的短板；推进沿街企事业

单位公厕提升改造和免费对外开放；严格落实单位公厕提升改造和免费对外开放；严格落实

公厕“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管理标准，切实解公厕“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管理标准，切实解

决公厕照明、供排水、洗手池、隔断等设施损决公厕照明、供排水、洗手池、隔断等设施损

坏影响使用问题，全面提升公厕环境卫生质量。坏影响使用问题，全面提升公厕环境卫生质量。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务管理局

5. 市政设施整治行动。5. 市政设施整治行动。排查整治市区主次排查整治市区主次

干道、重要交通枢纽人行道、背街小巷、公园干道、重要交通枢纽人行道、背街小巷、公园

广场的地面沉降塌陷、路面坑洼积水、地砖破广场的地面沉降塌陷、路面坑洼积水、地砖破

裂松动、地面油污粘脚、道沿和窨井盖破损等裂松动、地面油污粘脚、道沿和窨井盖破损等

问题；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解决不敢问题；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解决不敢

用、不能用、不好用等问题；排查整治路灯、用、不能用、不好用等问题；排查整治路灯、

果皮箱、座椅、标识标牌、直饮水、公交港湾、果皮箱、座椅、标识标牌、直饮水、公交港湾、

健身器材等设施损坏缺失等问题，加强监管维健身器材等设施损坏缺失等问题，加强监管维

护。护。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体育局、市公安局、市残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体育局、市公安局、市残

联联

6. 空中线缆整治行动。6. 空中线缆整治行动。解决空中线缆架设解决空中线缆架设

不规范、乱接乱拉、线缆垂落等问题，整治光不规范、乱接乱拉、线缆垂落等问题，整治光

缆交接箱破损、有碍观瞻等现象，及时清理废缆交接箱破损、有碍观瞻等现象，及时清理废

弃线杆，做到能入地尽入地、能规整尽规整、弃线杆，做到能入地尽入地、能规整尽规整、

能套管均套管、能拆除尽拆除。能套管均套管、能拆除尽拆除。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数据局市数据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国网宝鸡供电公司

7. 停车秩序整治行动。7. 停车秩序整治行动。坚持严管重罚、综坚持严管重罚、综

合施策，下功夫解决重点路段、机关单位、居合施策，下功夫解决重点路段、机关单位、居

民小区、学校周边违规停放车辆、堵塞交通问民小区、学校周边违规停放车辆、堵塞交通问

题；整治僵尸车、私接护坡、私设地桩护栏、题；整治僵尸车、私接护坡、私设地桩护栏、

私设停车场等乱象；加快市区停车场建设，增私设停车场等乱象；加快市区停车场建设，增

加停车泊位供给；规范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停加停车泊位供给；规范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停

放；积极探索夜间潮汐式停车模式；落实停车放；积极探索夜间潮汐式停车模式；落实停车

场卫生保洁、路面修复等日常监管责任。场卫生保洁、路面修复等日常监管责任。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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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投资（集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投资（集

团）公司团）公司

8. 交通秩序疏导行动。8. 交通秩序疏导行动。对市区交通拥堵路对市区交通拥堵路

段和节点进行摸排调研，加强对早晚高峰拥堵段和节点进行摸排调研，加强对早晚高峰拥堵

点位的动态监管和及时疏导；加快立体交通设点位的动态监管和及时疏导；加快立体交通设

施建设，减少平交路口，引导人车有序分流；施建设，减少平交路口，引导人车有序分流；

加快推进公交港湾、公交专用道及公交优先信加快推进公交港湾、公交专用道及公交优先信

号系统建设，优化红绿灯设置；优化公交线路号系统建设，优化红绿灯设置；优化公交线路

布局安排，严格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侵占公布局安排，严格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侵占公

交站点周边道路、公交专用道等违法行为。交站点周边道路、公交专用道等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市公安局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金台、渭滨、陈仓、凤翔区政府，

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宝鸡高新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国动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国动

办、市投资（集团）公司办、市投资（集团）公司

四、工作要求四、工作要求

坚持突出重点，点面结合，深入实施“八坚持突出重点，点面结合，深入实施“八

大行动”，整治突出问题，补齐薄弱环节，推大行动”，整治突出问题，补齐薄弱环节，推

动城市环境整体提质。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建动城市环境整体提质。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建

立城市精细治理行动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下设立城市精细治理行动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下设

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实行市政府领导包片、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实行市政府领导包片、

市级部门包抓街办（镇）的网格化管理。市，市级部门包抓街办（镇）的网格化管理。市，

区两级财政列支专项资金支持城市精细治理。区两级财政列支专项资金支持城市精细治理。

二要抓好统筹协调。各牵头单位要充分发挥牵二要抓好统筹协调。各牵头单位要充分发挥牵

头抓总作用，责任单位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头抓总作用，责任单位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配合单位要主动密切协作，凝聚强大工作合力，配合单位要主动密切协作，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三要营造浓厚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三要营造浓厚氛

围。各级新闻媒体要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围。各级新闻媒体要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

宣传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注重选树工作典型，宣传城市精细治理行动，注重选树工作典型，

弘扬新风正气。多渠道开通投诉举报热线，认弘扬新风正气。多渠道开通投诉举报热线，认

真受理反映问题，鼓励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真受理反映问题，鼓励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

造浓厚舆论氛围。四要严格检查指导。协调机造浓厚舆论氛围。四要严格检查指导。协调机

制办公室每月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抽查核制办公室每月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抽查核

实，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每季度汇实，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每季度汇

总研判，调度工作开展情况。协调机制办公室总研判，调度工作开展情况。协调机制办公室

联合市政府督查室等单位对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联合市政府督查室等单位对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暗访，对工作不力、敷衍应付的，按照相进行暗访，对工作不力、敷衍应付的，按照相

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附件：1.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协调机制附件：1.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协调机制

            2.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网格化管理            2.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网格化管理

                责任清单                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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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附件 1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协调机制

组　长：组　长：市长   王　勇市长   王　勇

副组长：副组长：市委常委、副市长 高宏真市委常委、副市长 高宏真

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明泉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明泉

副市长   冯晓军副市长   冯晓军

成　员：成　员：市政府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政府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

市体育局、市国动办、市数据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市供销合作社、市市体育局、市国动办、市数据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市供销合作社、市

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各区政府、宝鸡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市投资（集团）公司、国网宝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各区政府、宝鸡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市投资（集团）公司、国网宝

鸡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鸡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

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海峰兼任办公室主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海峰兼任办公室主

任，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数据局、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数据局、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

任，负责行动统筹协调和日常工作。任，负责行动统筹协调和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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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附件 2

城市精细治理行动网格化管理责任清单

网格网格 市级包片领导市级包片领导 包抓区域包抓区域 市级包片部门市级包片部门

第 1 网格第 1 网格

丁胜仁丁胜仁

马营镇马营镇 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局

第 2 网格第 2 网格 磻溪镇磻溪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 3 网格第 3 网格 八鱼镇八鱼镇 市财政局市财政局

第 4 网格第 4 网格

高宏真高宏真

西关街道办西关街道办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第 5 网格第 5 网格 金河镇金河镇

第 6 网格第 6 网格 群众路街道办群众路街道办 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市政府房屋征收中心

第 7 网格第 7 网格

李明泉李明泉

姜谭路街道办姜谭路街道办
市数据局市数据局

第 8 网格第 8 网格 高家镇高家镇

第 9 网格第 9 网格 神农镇神农镇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

第 10 网格第 10 网格

李武发李武发

经二路街道办经二路街道办 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

第 11 网格第 11 网格 中山东路街道办中山东路街道办 市林业局市林业局

第 12 网格第 12 网格 中山西路街道办中山西路街道办 市水利局市水利局

第 13 网格第 13 网格

张　昭张　昭

桥南街道办桥南街道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 14 网格第 14 网格 清姜街道办清姜街道办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第 15 网格第 15 网格 石鼓镇石鼓镇

第 16 网格第 16 网格

车　爽车　爽

千渭街道办千渭街道办 市民政局市民政局

第 17 网格第 17 网格 虢镇街道办虢镇街道办 市体育局市体育局

第 18 网格第 18 网格 东关街道办东关街道办 市残联市残联

第 19 网格第 19 网格
杨文斌杨文斌

蟠龙新区蟠龙新区 市卫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委

第 20 网格第 20 网格 千河镇千河镇 市投资（集团）公司市投资（集团）公司

第 21 网格第 21 网格

冯晓军冯晓军

凤翔区城关镇凤翔区城关镇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第 22 网格第 22 网格 金陵街道办金陵街道办
市市公安局公安局

第 23 网格第 23 网格 东风路街道办东风路街道办

第 24 网格第 24 网格

樊艺文樊艺文

十里铺街道办十里铺街道办 市商务局市商务局

第 25 网格第 25 网格 卧龙寺街道办卧龙寺街道办 市国动办市国动办

第 26 网格第 26 网格 陈仓镇陈仓镇 市供销合作社市供销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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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政府 2025 年 1 月 22 日决定，任命：市政府 2025 年 1 月 22 日决定，任命：

马平科为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平科为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胡东为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东为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免去：免去：

汪彩玲宝鸡市人民政府正县级督查专员职务，保留原待遇；汪彩玲宝鸡市人民政府正县级督查专员职务，保留原待遇；

王德元中共宝鸡市委宝鸡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王德元中共宝鸡市委宝鸡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李颖峰宝鸡市司法局副局长职务；李颖峰宝鸡市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赵一鸣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赵一鸣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

吕宏伟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职务；吕宏伟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职务；

谭建生宝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职务；谭建生宝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职务；

杨陆平宝鸡市水利局副局长、宝鸡市城乡供水安全中心主任职务，保留原待遇；杨陆平宝鸡市水利局副局长、宝鸡市城乡供水安全中心主任职务，保留原待遇；

刘文华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宝鸡市医院管理局局长职务；刘文华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宝鸡市医院管理局局长职务；

刘明春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刘明春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赵宗余宝鸡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赵宗余宝鸡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

杨宏林宝鸡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杨宏林宝鸡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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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利宝鸡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职务；马天利宝鸡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李力宝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职务；李力宝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职务；

纪天仓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纪天仓宝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刘新宁宝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职务；刘新宁宝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朱胜利宝鸡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职务；朱胜利宝鸡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职务；

杨文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职务。杨文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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